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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19

日，延安路某商场，杨某因为妻子的医疗纠纷得不到解决，就爬到商场顶楼广告牌上讨说法。 最终被民警劝说下来。

时报资料图片

� � � �《办法》规定，市、县（市）设立医

调会， 市辖区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医

调会。 医调会人民调解员的配备和

管理，由市、县（市、区）政府规定。医

调会须建立由相关医学、 药学和法

律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库， 为医疗纠

纷的调查、 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

询。 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

费用， 其工作经费及人民调解员的

报酬补贴由本级政府予以解决。

医调会的工作职责主要是，调

解医疗纠纷；通过调解工作，宣传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向

卫生、 司法行政等部门报告医疗纠

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分析医疗纠

纷发生的原因， 向医疗机构提出医

疗纠纷防范意见和建议； 提供有关

医疗纠纷调解的咨询服务等。

据了解，其实我省有宁波、温州

等诸多地区已在实行 “第三方调解

模式”，这次省政府只是发文予以普

及和规范。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我省诸暨

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 “发动和

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

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

桥经验”。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徐

润龙认为，“第三方调解模式”可

以理解为“枫桥经验”在医疗卫生

界的应用， 依靠群众的力量化解

内部矛盾。

《办法》规定。医调会对当事人提

出的医疗纠纷调解申请，符合受理条

件的，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书面

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自受理调解

申请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调结。

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不属于医

调会受理范围。 而且，不愿意协商、

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向卫

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争议行政

处理，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为使调解结果更合理， 医疗纠

纷索赔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

机构不得自行协商处理； 双方当事

人申请医调会调解， 索赔金额

10

万

元以上的， 要先行共同委托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明确责任。调解成功签

署的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 双

方应该按照协议内容如实履行。

发生医疗纠纷后， 医疗机构要

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有关医疗纠

纷处置的具体办法和程序， 患者或

者其近亲属要求协商的， 要告知其

推举代表参加协商， 代表人数不得

超过

3

名。

“小吵小赔，大吵大赔，不吵不

赔”，不知从何时起医疗纠纷生出一

个“怪圈”：患者一方闹事———医患

双方“私了”———医院赔钱了结。 结

果往往双方陷入“双输”的困局：医

院正常的诊疗秩序遭到破坏； 患方

即使达成赔偿，抵消掉“医闹”花费

的人力、财力和精力，可能也得不到

多少好处。

医调会的组建给医患双方增

加沟通的渠道，而成员如何选定、

组织性质，关系着调解结果是否客

观、公正。

据了解， 医调会的日常管理和

人员招聘由司法部门负责， 独立于

卫生行政部门之外。“当事双方任何

一方对医调会专家不信任， 都有权

利提出让其‘回避’。 ”徐润龙处长

说，“第三方调解模式” 给医患双方

增加了一种沟通渠道， 能够尽量避

免极端解决途径（如医闹），降低纠

纷解决成本，“医疗鉴定、诉讼等，都

是投入时间和资金的”。

浙江大学余海教授认为， 目前

的卫生部门行政调解方式， 往往有

“老子管儿子”之嫌疑，而人民调解

的方式能够做到相对客观， 这是制

度上的一种进步。

浙医二院院办主任李伟认为，

第三方调解有利于医患双方的双

赢，“以前，通常出现医疗纠纷，医院

的医务科会来处理， 由职能科室做

医院内部调查。 如果患者不相信医

院的处理结果， 可以通过卫生行政

部门、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法律途

径来解决。 ”

李主任说， 医院的本意是治好

患者，但有时双方信息不对称，可能

造成患者的不理解。有了医调会，患

者多了一种协调途径， 也能为医院

带来更和谐的环境。

浙医一院某外科医生则直言不

讳， 有了医调会可以代替医院与病

人家属谈判，减少医闹现象。

我省下月起医疗纠纷可采取“第三方调解模式”调解

索赔1万元以上 公立医院无权私了

http://ym2010.qnsb.com

浙江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

陆德兴介绍说， 这标志着医患纠纷

调解，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保障。

陆德兴说，浙江省

11

个地市已经

有

7

个成立了医调会。相对于传统的人

民调解，医调会更具专业性和权威性。

“医调会的调解员专业化程度

较高， 很多都是由法律相关专业人

士或者退休的律师、法官等组成。 ”

陆德兴说，“以往，解决医患纠纷，一

般是走三种途径：当事人双方协商、

卫生行政部门协调或者是法律诉

讼。 ”虽然途径很多，但由于每一种

途径都有一定的弊病， 因此通过这

些途经真正解决纠纷的并不多。

“医调会是完全的第三方，能得

到双方的充分信任，尤其是患者方的

信任，解决问题的效率将会更加高。”

陆德兴说， 为了配合这项规定的实

施，同时，使得规定更好地切切实实

为人民办事，司法部门一直在积极摸

索，着力推行。

3

月

1

日之后，有需要的

群众可找纠纷发生所在地的人民调

解组织解决关于医患纠纷的问题。

� � � �日前，浙江省政府公布《浙江省医疗纠纷预

防与处理办法》。 从

3

月

1

日起， 我省将普设中立

的、具有民间性的组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简称医调会），实行“第三方调解模式”调解

医疗纠纷。

据了解，此前我省宁波市、诸

暨市、 湖州市等地方政府也进行

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探索。

其中，《宁波市医疗纠纷预

防与处理暂行办法》（市长令

153

号）自

2008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至今已一年多。 截至

2009

年

11

月底，该市医疗纠纷理赔处理

中心和各级人民调解机构共受

理医疗纠纷

1119

起， 已协商调处

终结

834

起，结案率为

74.53%

；调

处终结的纠纷中患方得到了合

理的赔偿。

同时， 协议赔偿金额也有明

显下降。 医务人员被打人数和医

疗机构被砸起数同比分别下降

38%

和

33%

；调处满意和基本满意

达

98.5%

。

� � � �时报曾报道过嘉兴

3

岁女孩沈

桓羽意外死亡而产生的医疗纠纷事

件（详见时报

2

月

23

日

A4

版），家属

对海盐县人民医院的治疗提出异

议， 对嘉兴市医学会和浙江省医学

会的鉴定表示不服，“同一个系统内

单位进行鉴定，会完全公正吗？ ”

妈妈范晓芳一直希望她申请的

“第三方调查”能通过申请，“比如，那

个医生说我宝宝是头部外伤综合征，

但是我查过，根本没有头部外伤综合

征这一词，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方

面的专家来鉴定；那个医生在看病的

时候，到底有没有在玩电脑，这方面

就要公安或者电脑高手来介入……

这样的结果才令人信服。 ”

3

月起， 全省将普设医调会，范

晓芳又有怎样的期待？“感觉还是换

汤不换药， 我希望的是像南京徐宝

宝那样的第三方调查制度， 这个也

是我正在坚持的。 ”

据悉， 申请医调会处理前必须

要通过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虽

然医学会的性质是非政府组织，但

实际上许多鉴定专家都是医院工作

人员，所有目前的鉴定也有“老子鉴

定儿子”之嫌，能否做到绝对公正，

往往使患者一方产生疑虑。

■

新闻链接

宁波模式成效显著

■

省司法厅

■

延伸报道

时报记者 余敏 柴悦颖 朱敏 汪佳

见习记者 洪文宇 吴海婕

医疗界的“枫桥经验”

索赔

1

万元以上

公立医院无权私了

当事双方有权让调解员回避

医院：能够减少医闹现象

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

� � � �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主任赵丽

华律师是“沈桓羽医患纠纷案”代理

律师。 他说，这个政策有很多亮点值

得关注，但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 如《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发生

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根据医疗

纠纷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行

处置，告知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有关医

疗纠纷处置的具体办法和程序。

“我个人认为，目前我国的《民法

通则》及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已明确

了民事纠纷处理的权利义务及程序，

那么就没有必要由医疗机构来告知

相关程序。 而且，由一方当事人向另

一方当事人进行权利行使的告知，从

法律层面上难以解释。 ”赵律师说。

而且，《侵权责任法》在今年

7

月

1

日生效，该法明确规定了死亡赔偿

金，而《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

办法》所依据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对于患者死亡的医疗纠纷的赔

偿却没有死亡赔偿金这一项。因此

7

月

1

日后可能会出现法律冲突，当时

《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有可能无法发挥预想的作用。

患者家属仍然担心是否公正

律师称，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